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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

2025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内幕

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

情况的自查报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8月28日召开第六届董事

会第二次会议、第六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

案）》（以下简称“本激励计划” ）及其摘要，并于2025年8月29日在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

上进行了披露。

根据《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南第1号一一业务办理》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经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查询，公司对本激励计

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在本次股权激励计划披露前6个月内（即2025年2月28日至

2025年8月28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进行自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核查的范围与程序

1、核查对象为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及激励对象；

2、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均已登记在《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表》；

3、 公司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就核查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

司股票的情况进行了查询确认。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二、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

份变更查询证明》和《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在自查期间，核查对象买卖公司股票情况

如下：

1、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本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2、激励对象买卖公司股票的情况

自查期间，共有2名激励对象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根据核查对象出具的自查说明

及公司核查，上述激励对象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系其完全基于公司公开披露信息和对

二级市场的个人独立判断而进行的操作；其在自查期间买卖公司股票时，除公司公开披露

的信息外，并未知悉公司本次激励计划的内幕信息，亦未有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向其泄露

本次激励计划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三、核查结论

综上所述，经自查，公司在本激励计划策划、讨论过程中均采取了相应保密措施，限定

接触内幕信息人员的范围，对接触到内幕信息的相关人员及时进行了登记。 在本激励计划

草案首次公开披露前6个月内， 未发现激励计划内幕信息知情人和激励对象利用激励计划

有关内幕信息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符合《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不存在内幕交易行为。

四、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持股及股份变更查询证明》；

2、《股东股份变更明细清单》。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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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未涉及变更以前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下午14:30

（2） 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5年9月15日上午9:15至9:25、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

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http://wltp.cninfo.com.cn）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

9:15至2025年9月15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常州市新北区沿江东路533号龙泉股份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交 易 系 统 和 深 圳 证 券 交 易 所 互 联 网 投 票 系 统

（http://wltp.cninfo.com.cn）向全体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

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付波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公司章

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参与表决的股东 （包括股东代理人， 下同） 共125名， 代表公司股份数共

239,534,44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5390％。 其中现场参与表决的股东8名，代

表公司股份236,527,7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050%；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参

与表决的股东117名，代表公司股份3,006,6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40%。

出席现场会议以及通过网络投票参会的中小股东（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

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 人数为119名， 代表公司股份

3,280,04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825%。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

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有6项议案，其中第1项、第2项、第4项至第6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已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本次

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1、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除限售

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8,566,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957％；反对9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3979％；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06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311,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4760％；反对953,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29.0545％；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

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5％。

2、审议通过《关于回购注销2024年第二期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部分已授予但尚未解

除限售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8,441,04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435％；反对1,05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413％；弃权3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186,64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6.6651％；反对1,057,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251％；弃权36,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097％。

3、审议通过《关于购买董监高责任险的议案》

作为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的股东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本项议案以普通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26,741,92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346％；反对1,044,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586％；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8％。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19,8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6779％；反对1,044,7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8526％；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5％。

4、审议通过《〈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及其摘要》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8,466,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43％；反对1,052,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393％；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12,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4492％；反对1,052,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0813％；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5％。

5、审议通过《2025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实施考核管理办法》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8,469,7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55％；反对1,049,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381％；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15,3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5407％；反对1,049,2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9898％；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5％。

6、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股权激励相关事宜的议案》

本项议案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表决结果：同意238,460,36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5516％；反对1,058,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4420％；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4％。

其中，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为：同意2,205,967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7.2541％；反对1,058,68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2.2764％；弃权15,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

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695％。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委派文梁娟、李雪莹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见证，并出具

了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

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

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2025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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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周一）。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 9月 15日的交易时间 9:15--9:25，9:30--11:30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

9:15--15:00。

2、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机场路22号公司2楼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和主持人：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郑石轩先生。

5、会议召集的合法合规性：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122名，代表股份487,948,99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1.2178%（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8日，公

司总股本为700,000,000股，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120,268股， 公司

2023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4,250,000股，公司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7,479,800股， 上述股份不享有表决权， 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85,149,932股，下同）。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名，代

表股份482,173,999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3750%；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18名，代表股份5,77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29%。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18名，代

表股份5,77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

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0人，代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

投票的中小股东118名，代表股份5,77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29%。

2、出席会议的其他人员

（1）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列席本次会议；

（2）公司聘请的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律师刘恬宁、丁艺列席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二）非累积投票提案表决结果

1、总体情况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表决

结果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

量（股）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

量

（股）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有

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比

例（%）

1.00

《关于公司经营

范围变更事项

调整及相应修

订〈公司章程〉

的议案》

487,577,59

9

99.9239

352,10

0

0.0722 19,300 0.0040 通过

2.00

《关于2025年半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的议案》

487,542,79

9

99.9168

396,40

0

0.0812 9,800 0.0020 通过

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2、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本次

股东大会中

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

股份数量

（股）

占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中小股

东有效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比

例（%）

1.00

《关于公司经营

范围变更事项调

整及相应修订

〈公司章程〉的议

案》

5,403,600 93.5688 352,100 6.0970 19,300 0.3342

2.00

《关于2025年半

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5,368,800 92.9662 396,400 6.8641 9,800 0.1697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二）见证律师：刘恬宁、丁艺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

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和形成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 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二）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关于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关于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

见书

GLG/SZ/A3468/FY/2025-1208

致：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等有关规定，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委托，指刘

恬宁律师、丁艺律师参加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 或

“本次会议” ），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的合法性等有关问题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及本所律师依照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以及相关规章、

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和规定，对公司提供的与前述事宜有关的法律文件及其他文件、资料予

以了核查、验证。 同时，本所及本所律师还核查、验证了本所及本所律师认为出具本法律意

见书所需要核查、验证的其他法律文件及其他文件、资料和证明。

本法律意见书仅供公司为本次股东大会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其他任何目的。 本所及

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随本次股东大会决议一并公告，并依法对本法律意见书承担

相应的责任。

本所及本所律师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要求，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

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就上述事宜发表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与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根据公司董事会于2025年8月29日刊载的《广东粤海饲料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以下简称“《会议通知》” ），本次股东大会由

公司董事会召集。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方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根据《会议通知》，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已提前15日以公告方式作出，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2.�根据《会议通知》，公司有关本次股东大会会议通知的主要内容有：会议类型和届

次、会议召集人、会议召开的合法性合规性、会议召开日期、会议召开时间、会议召开方式、

会议表决方式、会议的股权登记日、出席对象、会议地点、会议审议事项、会议登记事项等，

该会议通知的内容符合《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其中，股权登记日与会议召开日期之间间

隔不多于7个工作日。

3.�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5年9月15日（周一）下午14时30分在广东省湛江市霞山区机场路22号公司2楼会议室

如期召开，现场会议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与会议通知中所告知的时间、地点一致。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粤海饲料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结果统计表》，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

1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15:00。

4.�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长郑石轩主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召开的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

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

委托代表（以下统称“股东” ）共计122名，代表公司股份487,948,9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71.2178％（截至本次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8日， 公司总股本为

700,000,000股，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份3,120,268股，公司2023年员工持

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4,250,000股， 公司 2025年员工持股计划持有公司股份

7,479,800股， 上述股份不享有股东大会表决权， 故本次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

685,149,932股）。

1.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4名，代表公司股份482,173,9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0.3750%。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载明公司截至股权登记日下

午收市时在册之股东名称和姓名的《股东名册》，上述股东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上述股东均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根据本所

律师的核查，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现场或通讯方式出席/列席了本次股东

大会，本所律师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

2.参加网络投票情况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粤海饲料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网络投票

结果统计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18名，代表公司股份5,77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29%。 上述通过网络

投票系统进行表决的股东，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身份验证系统验证其股东资格。

3.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情况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中，中小股

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股东以外的

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118名，代表公司股份5,77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0.8429%。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出席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0人，代

表公司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18名，代

表公司股份5,775,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29%。

综上，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符合《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均具备出席本次股

东大会的资格，且召集人资格符合法律法规和相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根据本所律师的核查，证实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对列入通知的提案作了审议，并以现场

和网络投票的方式表决通过。

根据公司指定的监票代表对表决结果所做的清点及本所律师的核查，本次会议提案的

审议结果为：

1.审议通过《关于公司经营范围变更事项调整及相应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487,577,5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39%；反对352,1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722%； 弃权19,3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403,6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3.5688%；反对352,1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0970%；弃权19,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3342%。

议案1为特别决议事项， 已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表决权的三分

之二以上通过。

2.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同意487,542,799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168%；反对396,40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812%； 弃权9,80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2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表决结果为：同意5,368,8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92.9662%；反对396,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8641%；弃权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1697%。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票数符合相关法律、行政

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本所律师认为，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现场

会议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及《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和形成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于2025年9月15日出具，正本一式叁份，无副本。

国浩律师（深圳）事务所 经办律师：

负责人：

马卓檀 刘恬宁

丁艺

证券代码：

000657

证券简称：中钨高新 公告编号：

2025-108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前次股东会决议事项。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14:3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

15日交易时间，即9:15一9:25，9:30一11:30� 和13:00一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一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方式：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3.现场会议地点：湖南省株洲市荷塘区钻石路288号钻石大厦1006会议室。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李仲泽

6.合规性：经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决定召开本次股东会。 本次股东会的召开

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826人，代表股份1,514,397,4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66.4514％。（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总股本为2,278,954,380股）。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股东及

股东代表为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697,212,812股，占公司享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30.5935%；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825人，代表股份817,184,66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5.8579％。

2.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参加了本次股东会。

3.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律师现场见证了本次股东会，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议案采用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董事会向本次股东会提

交了4项议案，经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现场和网络投票表决，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聘用2025年度财务和内控审计机构暨变更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子议案1�《关于聘用2025年度财务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3,704,7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43％；

反对588,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88％；弃权104,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3,486,3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195％；反对588,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078％；弃

权104,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4,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726％。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子议案2�《关于聘用2025年度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3,745,9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70％；

反对571,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78％；弃权79,7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3％。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3,527,5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481％；反对571,8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966％；弃

权79,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6,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553％。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独立董事薪酬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3,540,3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434％；

反对765,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06％；弃权91,5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3,321,9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4055％；反对765,6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5310％；弃

权91,5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2,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635％。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股东会审议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3,656,4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11％；

反对623,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1％；弃权118,000股（其中，因未

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7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3,438,0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4860％；反对623,0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21％；弃

权118,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5,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818％。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同意1,513,686,25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530％；反

对624,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12％；弃权86,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57％。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同意143,467,88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99.5067％；反对624,52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4332％；弃

权8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3,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0601％。

表决结果：本议案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曾雨竹、秦忠杰

3.结论性意见：

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表决结

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六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钨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股票代码：

000068

股票简称：华控赛格 公告编号：

2025-49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5年9月15日14:50

网络投票时间：2025年9月15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

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

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三）股权登记日：2025年9月10日（星期三）

（四）召开地点：深圳市福田区太平金融大厦29楼会议室

（五）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六）主持人：董事长郎永强

（七）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股票

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八）会议出席情况：

1、参加表决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17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467,896,633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46.4796%。 其中：参加现场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

数为459,323,895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45.6280％；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表171名，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为8,572,73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0.8516％。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

资者共计174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58,570,738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8183％。

2、董事、监事、高管及律师出席或列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聘请的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律

师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并修订、废止部分治理制度的议案》

1.01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465,167,632 99.4168％ 2,669,701 0.5706％ 59,300 0.0127％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55,841,737 95.3407％ 2,669,701 4.5581％ 59,300 0.1012％

表决结果：通过。

1.02审议《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465,077,832 99.3976％ 2,759,501 0.5898％ 59,300 0.0127％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55,751,937 95.1874％ 2,759,501 4.7114％ 59,300 0.1012％

表决结果：通过。

1.03审议《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465,074,932 99.3969％ 2,759,501 0.5898％ 62,200 0.0133％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55,749,037 95.1824％ 2,759,501 4.7114％ 62,200 0.1062％

表决结果：通过。

1.04审议《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总表决情况 465,077,332 99.3975％ 2,760,001 0.5899％ 59,300 0.0127％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55,751,437 95.1865％ 2,760,001 4.7123％ 59,300 0.1012％

表决结果：通过。

1.05审议《关于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如下：

同意 反对 弃权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有

股东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比

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有

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所有股东所

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比例

总表决情况 464,018,532 99.1712％ 2,701,801 0.5774％ 1,176,300 0.2514％

其中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中

小投资者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比例

股数（股）

占出席会议

中小投资者

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的比例

中小股东表

决情况

54,692,637 93.3788％ 2,701,801 4.6129％ 1,176,300 2.0083％

表决结果：通过。

其中提案1.01、1.02、1.03、1.05为特别表决事项，已经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

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审议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

（二）经办律师：杨兰，袁梓恒

（三）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

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

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万商天勤（深圳）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华控赛格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九月十六日

证券代码：

600862

证券简称：中航高科 公告编号：临

2025-036

号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9月15日

(二)股东会召开的地点：北京市顺义区航空产业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复材一号科研楼一层大

厅东侧1102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765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810,366,95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58.1721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股东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现场会议由董事长王健主持。 会议采用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8人，出席6人，董事肖世宏、张建因公务未出席；

2、公司副总经理罗云烽、刘向兵、邵杰出席了会议；公司董事会秘书朱清海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9,534,564 99.8972 724,088 0.0893 108,300 0.0135

2、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9,542,864 99.8983 726,988 0.0897 97,100 0.0120

3、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9,568,464 99.9014 713,488 0.0880 85,000 0.0106

4、议案名称：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9,573,064 99.9020 707,788 0.0873 86,100 0.0107

5、议案名称：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9,570,864 99.9017 717,688 0.0885 78,400 0.0098

6、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9,577,664 99.9026 709,188 0.0875 80,100 0.0099

7、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9,500,864 99.8931 782,688 0.0965 83,400 0.0104

8、议案名称：关于撤销监事会及废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809,485,964 99.8912 739,188 0.0912 141,800 0.0176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增补公司董事的

议案

236,03

5,771

99.6485 724,088 0.3056 108,300 0.0459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审议的第1、5、6、7项议案属于股东会普通决议事项，已由出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

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审议通过；审议的第2、3、4、8项议案属于股东会特别决

议议案，已经参加表决的有表决权的股东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黄娜、王秀淼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股东会的

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股东会的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 上网公告文件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 报备文件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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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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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5年9月4日，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2025年

第六次会议以电子邮件或书面方式通知， 并于2025年9月15日下午4点在北京市顺义区航空产业

园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复材一号科研楼一层大厅东侧1102会议室召开。 应到董事8人，实到6人，董

事肖世宏、张建均因公务，分别委托董事田铁兵、独立董事徐樑华代为表决，授权其对会议审议的

所有议案投赞成票。 公司高管列席会议，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健主持。 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了相关议案，经书面投票表决，形成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实施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实施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实施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实施细则〉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办法〉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会秘书工作制度〉部分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办法〉部分

条款的议案》。

表决情况：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上述 《董 事会 审 计委 员 会 实施 细 则 》 等 8项 制 度 的 修 订 版 详 见 上交 所 网站

（http://www.sse.com.cn）。

本次会议还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根据修订后的《公司章程》对其余公司制度的内容做出适应

性调整或非实质性修订（如删除监事、监事会或股东会表述等），并直接披露。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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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选举职工董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 2025� 年 9� 月 15� 日召开2025� 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同意公司设 1� 名职工董

事，由公司职工通过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或者其他形式民主选举产生，无需提交股东会审议。

公司于 2025�年 9�月 15�日召开第七届职工代表大会联席会议，一致推选唐慧女士为公司

第十一届董事会职工董事， 任期自职工代表大会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十一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唐慧女士简历如下：

唐慧女士，1988年10月生人，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高级人力资源管理师。 历任中国大唐新

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安徽分公司综合管理部人力资源专责兼政工、文秘，高级主管，中航航空高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党委组织部/党委办公室人事专员、部长助理/主任助理、副部长/副主

任、副部长（主持工作）/副主任（主持工作）、直属一党支部书记。 现任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综合管理部/党委组织部/党委办公室部长/主任，中航复合材料有限责任公司党建工作部/人

力资源部部长、党支部书记。

本次选举的职工董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董事的任职资格和条件，职

工董事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行使职权。

特此公告。

中航航空高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